
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黑关办发〔2023〕27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举办第五届“关爱明天、

普法先行”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

第五期“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

研修班”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(地)，省直机关工委、省教育厅、省司法厅、北

大荒集 团、龙江森工集团、哈尔滨铁路集团、省邮政管

理局关工委办公室：

现将《关于举办第五届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青少年

法 治宣传教育活动第五期“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研修班”

的通知》(中关工委事业〔2023〕9号) 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各自实际，自行报名参加，并将报名回执抄报省关工委。

电子邮箱：ljggw@sina.com。

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2023年11月8日

mailto:ljggw@sina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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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关工委事业〔2023〕9 号

关于举办第五届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青少年
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第五期“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

研修班”的通知

各参与活动单位：

为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

想，进一步落实中国关工委、中央政法委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

人民检察院、司法部、共青团中央、中国法学会《关于开展第五

届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》精

神及要求，强化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队伍能力建设，推动活动顺

利开展。根据工作安排，经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同意，第

五期“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研修班”在海南大学举办。现将研修

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业发展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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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培训时间、地点

1. 培训时间：2023年12月2日至8日（2日报到，8日离会）；

2. 报到地点：海南大学（海甸校区）国际学术交流中心 

（海口市美兰区人民大道58号）；学员自行前往报到，不安排接

送站。

二、培训对象 

各地各级关工委、政法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司法、公安、教

育、共青团等有关部门负责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；

大、中、小学校长、法治副校长、法治课教师、法治辅导员；乡

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基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者；从事青少年

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“五老”及青少年法治宣讲团成员。

三、培训形式

采取课堂教学、专题研讨、案例分析、情节模拟、现场教学

等方式，在夯实理论知识的同时提升实践能力。聚焦青少年法治

宣传教育工作中新情况、新问题的学习与研究，探索青少年法治

宣传教育工作的新方法、新思路，提升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

实战能力。

四、培训内容

1.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学习宪法、民法典及与青少年成长

成才相关的法律法规，特别是新修订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及《预

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等； 

2.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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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了解新时代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新思路与新方法，

促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；

4. 研讨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切实提

高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水平。

五、相关费用

1. 根据财行〔2016〕540号文件精神，培训费550元/人/天。

培训费共计：3300元/人（含6天食宿费、资料费、师资费、场地

费等）。

2. 培训费由重庆市沙坪坝区法商教育培训学校收取，开具等

额票据。

3. 收费方式为银行转账（请注明汇款单位及联系人）和现场

缴费两种方式。

银行转账账号：

账户名称：重庆市沙坪坝区法商教育培训学校

开户银行：建设银行重庆沙坪坝支行

银行账户：5000 1053 6000 5021 7758

4. 参会人员往返交通费、培训费由所在单位自理。

六、相关要求

1. 参训人员持身份证报到，研修班课程结束后，由海南大学

颁发结业证书； 

2. 做好日常健康监测，培训期间按相关规定佩戴口罩；

3. 请于2023年11月22日前将培训人员报名回执（见附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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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qsnpfpx@126.com； 

4. 请各地合理安排参训人员，认真填报参训信息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中国关工委事业发展中心

联系人：熊雄  联系电话：010-65120200  18901032808

海南大学法学院培训中心

联系人：黄杨  联系电话：13178914655

八、附件

附件1：培训人员报名回执

附件2：乘车路线

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

事业发展中心

2023年11月8日



—  5  —

附件1：

培训人员报名回执 

单 位 名 称

税务登记证号

姓    名 性  别

身份证号码 民  族

职    务 行政级别

联系方式

注：1.此表复印有效；

    2.请务必将回执发送至邮箱：qsnpfpx@126.com，确认报名

有效；

    3.提交回执后，因故不能参训的同志，请提前联系主办单位

说明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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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乘车路线

一、海口高铁东站至海南大学（海甸校区）国际学术交流

中心

1． 乘坐公交车：海口高铁东站乘坐41路，至市医院站下车， 

下车即到海南大学东门（国际学术交流中心）。

2． 乘坐出租车：至海南大学东门下车，全程约13公里，28 

分钟。

二、海口美兰机场至海南大学（海甸校区）国际学术交流

中心

1． 乘坐出租车：至海南大学海甸校区东门。出租车正常打表 

收费为80元左右，约45分钟，网约车费用约55-80元。

2． 乘坐公交车：21路公交车，至市医院站下车，到达海南

大学东门。车费为5元，总耗时约为1小时30分钟。

3. 乘坐机场大巴：出机场到达大厅，购买机场巴士四号线

（美兰机场-海甸岛海大北门）车票，6:20-21:20不间断发车，

每小时一班，单程票价20元/位。海南大学北门下车后再转乘公

交车15路/21路/41路/5路/610路至港湾花园站下车，共三站，下

车即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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